
西安工业大学教务处 
教务发【2018】149号 

 

关于签订 2018 年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合同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 依据陕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公布 2018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的通知》（陕教高办〔2018〕19号）和教育部《关于公布 2018

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名单的通知》（教高司函〔2018〕

39 号），我校 2018 年大创项目共计国家级立项 50 项、省级立项 36

项,结合我校创新创业工作的整体安排，学校另外批准校级立项 34项。

2018年我校大创项目合计立项 120项,依据项目审批结果，学校将于近

期与各项目组签订合同，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期限与合同书要求 

项目完成期限为 1 年（2018 年 10 月-2019 年 10 月），项目负责

人（学生）、指导教师、负责人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四方签订项目合同

书（附件 2），合同书一式四份。 

二、成果要求 

（一）成果内容 

1、国家级项目 

对于国家级项目除按照项目计划书和合同书中的规定要求完成研

究内容外，还应至少完成以下工作 1项：公开发表中文核心学术论文 1



篇；获国家级 A 类、B 类第三等级奖 1 项；全国大学生“互联网+”创

新创业大赛陕西省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1项；申报发明专利 1项。 

2、省级项目 

对于省级项目除按照项目计划书和合同书中的规定要求完成研究

内容外，还应至少完成以下工作 1 项：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；获省

级 D 类第三等级及以上奖 1 项；申报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

专利 1项。 

3、校级项目 

对于校级项目除按照项目计划书和合同书中的规定要求完成研究

内容外，还应至少完成以下工作 1 项：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；获省

级 F 类第三等级及以上奖 1 项；申报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

专利 1项。 

（二）成果形式要求 

1、学术论文 

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应与大创项目研究内容保持一致，且明确

标注项目来源（内容为：西安工业大学 2018 年国家级大创项目

20181070214XXX）。论文第一作者不做要求，论文第二作者要求必须

为项目组成员（学生）。 

2、专利 

专利申请人（第一完成人）不做要求，专利第二完成人要求必须

为项目组成员（学生）。 

3、学科竞赛获奖 

对于学科竞赛获奖，要求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，学科竞赛参赛项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93%E5%88%A9/927670?fr=aladdin%239_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93%E5%88%A9/927670?fr=aladdin%239_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93%E5%88%A9/927670?fr=aladdin%239_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93%E5%88%A9/927670?fr=aladdin%239_3


目题目应与大创项目题目接近，参赛项目内容应与大创内容保持一致，

参赛项目指导教师原则上为大创项目指导教师，获奖证书中的参赛学

生姓名应至少包含大创项目组成员 1人。 

三、对指导教师与项目成员的要求 

各项目负责人（学生）要根据项目要求，完善项目任务书，制定

合理的工作计划，尽快展开项目研究工作。 

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全程指导和帮助学生控制项目进度

和经费的使用，及时解决项目组遇到的问题和困难。如发现重大问题

无法解决时，要及时向学院报告并说明情况。项目一旦立项，不得随

意变更。 

四、合同递交时间与形式 

请各学院于 2018年 10月 17日（星期三）之前，以学院为单位将

合同书交至教务处实践科（行政楼 307 室），同时上交合同的电子稿

（PDF格式）。 

合同书纸质版正反面打印，电子版名称为：项目编号-学院名称-

指导教师-项目负责人。 

附件、西安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合同书 

教务处 

2018 年 10月 11日 

抄送：各教学单位 

西安工业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0月 11日印发 

拟稿人：张岩波         核稿人：李炳          签发人：闫莉



 

附件 

 

西安工业大学 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

合同书 
  

 

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启动日期：   2018 年 7 月 1 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西安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委员会制 

二 0 一八年十月 

 



 

西安工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

项目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  责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
 

为了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金的有效使用，确保资助项目

的实施，甲方与乙方特订立本合同。 

  一、项目名称： 

  二、乙方负责人： 

  三、项目组其他成员： 

  四、乙方指导教师： 

五、拟提供成果及成果形式：（此处教务处与教学单位共同盖章，打印合

同书时请删除本文字） 

请从研究内容及技术要求方面写 

1、 

2、 

3、 

4、 

5、 

6、 

7、 

8、 

9、 

10、（不够可加项目） 

 



 

六、附加要求 

大创项目结题时，除完成本合同第五条的内容外，还需完成 国家级/省级

/校级 (请选择)项目所对应需要完成的以下要求之一。 

1、公开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1篇； 

2、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篇； 

3、申报发明专利 1项； 

4、申报实用新型专利 1项； 

5、申报外观设计专利 1项； 

6、获国家级 A类、B类第三等级奖 1项； 

7、获全国大学生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陕西省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1项； 

8、获省级 D类第三等级及以上奖 1项； 

9、获省级 F类第三等级及以上奖 1项。 

  七、项目完成截止时间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。 

八、资助经费金额： 

10000 元（国家级）/5000 元（省级）/2000 元（校级）。 

九、对乙方的要求 

1、乙方保证做到节约开支、专款专用，报销时经甲方审核。 

2、乙方保证于 2019 年 5月 10 日前向甲方提交项目中期进度报告。 

3、乙方保证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向甲方提交项目研究总结报告和发表

的论文、成果实物及其证明材料。 

  十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应按学校的现行规定，经双方协商后作出补充规定。

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十一、本合同书除打印部分外，一律用蓝、黑签字笔或钢笔填写，未经合

 



 

法授权代签或涂改无效。 

  十二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（项目负责人（学生）、指导教师、负责人所在学

院和教务处）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

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甲方（教务处代章）        乙方（签字并加盖学院行政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备注：拟提供成果及成果形式要求严格按照项目原始申报书中的内容填写，不得删减。 

 



 

 

 


